
河  南  大  学
2011年公开招聘心理咨询与辅导专职人员
公   告
根据工作需要，经学校研究，决定面向校内外公开招聘心理咨询与辅导中心专职工作人员1名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    一、招聘条件

    1．“211工程”高校、省部共建高校2011届心理学专业心理咨询方向的全日制统分硕士毕业生（第一学历应是“211工程”以及省部共建院校全日制普通本科毕业并取得相应学位，专业为心理学）；

    2.中共正式党员或预备党员，1985年1月1日以后出生，身体健康，相貌端正；

    3.已获得国家心理咨询师二级（含）以上资格证书；

    4.热爱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，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准，有较强的组织能力、沟通能力、表达能力；

    5.热爱祖国、遵纪守法，就读期间未受过任何处分；

    6.熟练掌握心理咨询技术，就读期间有相关实习经验；

    7.熟练掌握网络信息技术，现代化办公操作水平良好；

    二、招聘待遇

    聘期内实行人事代理，享受学校规定的工资和福利待遇。

    三、招聘程序

    1.组织报名，对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查，确定参加笔试人员名单；

    2.公布笔试成绩，按通过笔试人数与拟招聘人数的比例3：1从高分到低分确定进入面试人选；

    3.公布面试成绩，按笔试与面试综合成绩确定考察对象，并统一组织体检；

    4.提交学校研究，确定拟聘用人员名单，签订就业协议。

    四、报名及其他事项

   （一）报名时间及方式
    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凡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网络发送电子邮件报名，邮箱：zdlm1984@126.com ；也可直接到河南大学心理咨询与辅导中心进行现场报名。报名截止时间：2011年5月13日18:00。
   （二）报名所需材料（电子稿或扫描件）
    1.《河南大学心理咨询与辅导专职人员招聘报名登记表》（见附件）； 
    2.身份证，本科毕业证、学位证及研究生工作部门出具的为应届硕士毕业生的证明材料；

3.职业资格证书；
4.基层党组织出具的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。
（三）资格审查合格人员资料报送
    1.个人基本情况：个人简历，1寸近照2张，毕业生就业推荐表，身份证、本科毕业证及学位证原件和复印件，研究生工作部门出具的为应届硕士毕业生的证明材料等；

    2.个人成就：包括科研成果、获奖情况、资格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等；

    3.党组织出具的个人现实表现证明材料并加盖学校党委组织部公章。

   （四）联系方式
    通讯地址：河南·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大学学生处 大学生心理咨询与辅导中心

联 系 人： 张 典
联系电话：13937800169
应聘者所提交的各项材料内容必须真实，资格审查工作贯穿招聘全过程，对弄虚作假的，一经查实将取消资格。

附件：河南大学心理咨询与辅导专职人员招聘报名登记表
河南大学人事处 学生处
2011年4月20日
附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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